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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2017]京会兴鉴字第 03020001 号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州重机公

司”）编制的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止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执

行了鉴证工作。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编制《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以及

为我们的鉴证工作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林州重机公司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

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

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抽查会计凭证、重

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鉴

证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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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鉴证意见 

我们认为，林州重机公司编制的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的报告》 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 

四、其他说明 

本鉴证报告仅供林州重机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送申请文件之用，

不得作为其他用途。 

 

附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北京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肖丽娟   

中国.北京 

二○一七年一月十三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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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

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要求，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编制了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自 2010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一共募集过两次资金，分别为

2010 年 12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 2015 年 6 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现将两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分别报告如下： 

一、2010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一）2010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1、2010 年度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788 号文）核准，于 2010年 12月 29日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1,2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人民币 25.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8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

费、审计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 74,801,297.29 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205,198,702.71 元，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4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监户。上述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审验，并出具（2011）京会兴验字第 3-001号《验资报告》。 

2、2010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放情况 

为了防范风险，保证公司募集资金按规定使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4 日分别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州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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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安阳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按照协议的约定，公司在上述银行开设了募集

资金专用帐户，除了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州支行 10,000 万元以定期 6个月存

单方式存放外，其他资金均以活期存款的方式存放。初始存款情况如下表： 

序

号 
银行名称 存款金额（元） 专项账户账号 资金分类 

1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林州支行 
301,860,000.00 248109299139 

液压支架改扩建项

目专用 

2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阳分行 
35,680,000.00 416060100018170608336 

电液控制系统项目

专用 

3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 
150,000,000.00 462150100100006104 超募资金 

4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 
717,658,702.71 7391010182100070791 超募资金 

  合计 1,205,198,702.71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严格履行申请和审

批程序，确保专款专用。公司在进行项目投资时，资金支出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于 2012 年度分别注销了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和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两个超募资金专用账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州支行一个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专户注销后，公司原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和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州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终止。经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同意将电液控制系统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鄂尔多斯市琅赛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地点由公司所在地林州市河

顺镇申村变更为控股子公司所在地鄂尔多斯市伊旗阿镇现代装备制造基地，2013年

5月 30日，公司注销了电液控制系统项目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的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同时公司与鄂尔多斯市琅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琅赛科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金霍洛旗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及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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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4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058.28元，余额全部转入琅赛科

技的基本账户，并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办理了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同

时公司原与琅赛科技、建设银行、华泰联合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终止。 

上述存款余额中，包括资金利息收入，已扣除银行相关手续费。 

(二)2010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分别用于液压支架改扩建项目和液压支架电液

控制系统项目。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2年 12月 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将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项目的实

施主体由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鄂尔多斯市琅赛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琅赛科技”），实施地点由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变

更至鄂尔多斯市伊旗阿镇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此次项目变更后，公司将以自有资

金归还原募投项目中已投入厂房土建的募集资金 4,880,000.00 元，项目所需土地及

厂房将向公司子公司鄂尔多斯市林重煤机制造有限公司租赁；已投入的机械设备采

购资金 14,271,690.60 元将以借款形式由琅赛科技使用，其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利用

自有资金将该笔借款分次归还公司,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余 16,776,674.22元

（含利息）募集资金将通过缴纳琅赛科技后续资本出资的方式投入到琅赛科技，用

于实施该项目。琅赛科技将针对本次募集资金项目设立专项账户,并纳入三方监管协

议范围。 

2013 年 3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方案并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液压支架电液控

制系统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鄂尔

多斯市琅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琅赛科技”），实施地点由林州重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厂区变更至鄂尔多斯市伊旗阿镇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并调减原投资总额

35,680,000.00元中用于厂房建设的 4,880,000.00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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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金 31,033,535.24 元（包含 233,535.24 元利息）用来实施该项目。此次项

目变更及总投资调整后，募集资金中的 8,806,000.00元作为向琅赛科技履行第二期

出资的出资款，公司前期已投入的机械设备采购资金 14,271,690.60 元、剩余的

7,955,844.64元及该资金截至划转时产生的利息以借款形式借给琅赛科技，琅赛科

技针对上述资金设立专项账户,并纳入三方监管协议范围，继续用于电液控制项目。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4、募集资金超出部分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实收超募资金金额为 867,658,702.71元，全部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5、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6、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三）2010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1、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详见本报告附表 3。 

2、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2010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

对照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

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五)2010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

及存放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二、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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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2015 年 5 月 2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995 号文）核准，同意公司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普通股（A 股）15,000 万股新股。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82,444,444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

格为人民币 13.50 元。截至 2015 年 6 月 29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12,999,994.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23,542,16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1,089,457,834.00 元。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6月 29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上述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北京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2015）京会兴验字第 03010017号《验

资报告》。 

2、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放情况 

为了防范风险，保证公司募集资金按规定使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

的存放、使用、监管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严格按照《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实行募集资金的专项存款制度，并于 2015年 7月 8日分别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州支行、中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林州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所签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无重大差异。按照协议的约定，公司在上述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均以

活期存款的方式存放。初始存款情况如下表： 

序号 银行名称 存款金额（元） 专用账户账号 资金分类 

1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林州支行 
987,547,834.00 7012112001010000363 

油气田工程技

术服务项目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林州支行 
101,910,000.00 41001540210050213472 

工业机器人产

业化（一期）

工程项目 

  合计 1,089,457,834.00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严格履行申请和审

批程序，确保专款专用。公司在进行项目投资时，资金支出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凡涉及募集资金的支出,由使用部门

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提出募集资金使用申请，经公司财务部审核后报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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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批准,同时由专人与保荐机构、独立董事进行沟通，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 

根据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决定，同意终止原募投项目《油气田工程技

术服务项目》，并将原计划用于实施《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的募集资金

98,754.78万元分别用于实施“商业保理项目”和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中：

商业保理项目拟投资不超过 51,000 万元，剩余的 47,754.78万元及专户所产生的全

部利息收入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5 日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开设了 “盈

信商业保理项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专用账户账号为 696370664。公司已将原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中的 51,000万元全部转入新开专户，并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止，中国建设银行林州支行专户余额为 30,987.45元，

专 户 的 三 方 监 管 协 议 履 行 情 况 正 常 。 之 前 开 设 的 中 原 银 行 林 州 支 行

7012112001010000363 专用账户已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注销。开设的中国民生银行

北京西单支行 696370664专用账户已于 2016年 6月 30日注销。 

(二)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1、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分别用于工业机器人产业化（一期）工程项目、

商业保理项目和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2。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5 年 7 月 1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非

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并经 2015 年 7 月 29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原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三叶

虫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全资拥有的中油三叶虫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因公司管理链条较长，无法及时为客户提供便利服务，不利于更好的贴近市场和客

户。决定将项目实施主体由中油三叶虫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变更为林州重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可有效提高项目管理效率，降低管理

成本，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市场布局需要，可充分发挥募投项目的最大效用，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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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1月 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

2015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终止实施原

《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并将原计划用于实施《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的

募集资金 98,754.78 万元分别用于实施“商业保理项目”和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其中：商业保理项目拟投资不超过 51,000万元，剩余的 47,754.78万元及专户

所产生的全部利息收入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原募投项目《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已投入预付油气田工程设备款 15,000万元，

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50,000 万元，手续费支出 0.22 万元，利息收入 93.62 万元，

募集资金余额为 33,848.18 万元。终止实施该项目后，预付设备款项将由公司以自

有资金先行补足。 

此次项目变更及总投资调整后，募集资金中的 51,000万元作为公司实施“商业

保理项目”的出资款，剩余的 47,754.78 万元及专户所产生的全部利息收入用于永

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4、募集资金超出部分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超出部分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5、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3,000.00万元。 

6、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2015 年 7 月 1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

公开发行募投项目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占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1,089,457,834.00 元的 45.89%）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2016年 1月 5日、3月 1 日至 2日，公司将暂时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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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分次（2,200万元和 47,8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公司在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

州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 

2016年 3月 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工

业机器人项目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工业机器人产业化（一期）工程项目”中

的 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000万元。 

7、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余额 5,003.10 万元，占前次

募集资金总额 108,945.78万元的 4.59%。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及结余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募集资金总额：                     111,300.00   

减：承销费： 2,326.00  

减：其他发行费用 28.22  

募集资金净额：             108,945.78  

加：募集资金利息净收入 120.63  

减：募投项目使用金额 56,207.13  

减：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47,856.18 

该金额中的 47754.78 万元为募集资金

本金，多出部分为专户产生的利息收

入。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5,003.10 注① 

注①:募集资金期末余额中有 5,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1、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详见本报告附表 3。 

2、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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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

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五)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

及存放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三、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7年 1月 13日批准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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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10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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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0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0,519.87万元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20,862.98万元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20,862.98万元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万元）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万元）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承诺投资项目 

1 
液压支架改扩

建项目 

液压支架改扩建

项目 
30,186.00 30,186.00  29,179.38  30,186.00 30,186.00  29,179.38  -1,006.62  2012年 9 月 30 日 

2 
液压支架电液

控制系统项目 

液压支架电液控

制系统项目 
3,568.00 3,103.35  3,109.40 3,568.00 3,103.35  3,109.40 6.05 2013年 8 月 31 日 

3 
募投项目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 1,704.96 1,704.96 - 1,704.96 1,704.96 - - 

 小计  33,754.00  34,994.31  33,993.74 33,754.00  34,994.31  33,993.74 -1,000.57  

超募资金投向 

1 
募投项目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 86,869.24  86,869.24  - 86,869.24  86,869.24  - - 

 小计  - 86,869.24  86,869.24  - 86,869.24  86,869.24  - - 

合   计 33,754.00  121,863.55 120,862.98 33,754.00  121,863.55 120,862.98 -1,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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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8,945.78 2016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886.9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8,754.7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3,961.9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90.65%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2016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止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1） 

截止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2016年度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油气田工程技

术服务项目 
是 98,754.78 0.00        否 是 

工业机器人产

业化（一期）工

程项目 

否 10,191.00 10,191.00 10,191.00 886.96 5,207.13 -4,983.87 51.10% 2016年 6月 -212.83  否 否 

商业保理项目 否 0.00 51,000.00 51,000.00 51,000.00 51,000.00 0.00 100.00% 2016年 1月 3,925.73 否 否 

承诺投资    

项目小计 
  108,945.78 61,191.00 61,191.00 51,886.96 56,207.13 -4,983.87    3,712.90     

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5,000.00 5,000.00 5,000.00 -      

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47,754.78 47,754.78 47,754.78 47,754.78 -          

合 计   108,945.78 108,945.78 108,945.78 99,641.74 103,961.91 -4,9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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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⑴募集资金到位后，工业机器人项目因前期研发和车间翻建，影响了项目进度； 

⑵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因市场行情变化突然，公司暂缓了该项目的实施。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⑴ 终止原募投项目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的原因 

随着宏观经济增速的放缓，全球大宗商品需求量的下降，国际油价由 2014年的 115美元/桶下跌至募投项目更改时的 40美元/桶，受国际油价大幅走低和产能过剩的双重影响，全

球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大幅减少，油气田服务行业盈利能力下降，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加快公司高端智能装备制造、金融服务和旅游文化健康三大产业的协同发展，公司决定

终止实施《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 

⑵终止原募投项目后募集资金安排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减少利息支出，公司拟将终止投入的募集资金合计 98,754.78万元（未含利息收入）用于投资实施《商业保理项目》和永久

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中：商业保理项目拟投资不超过 51,000万元，剩余的 47,754.78万元及专户所产生的全部利息收入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的金

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08,945.78万元，共使用募集资金 104,743.14万元，其中 51,886.96万元用于募投项目建设，5,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47,856.18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2015 年 7 月 1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并经 2015 年 7 月 29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原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三叶虫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全资拥有的中油三叶虫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因公司管理链条较长，无法及时

为客户提供便利服务，不利于更好的贴近市场和客户。决定将项目实施主体由中油三叶虫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变更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可有

效提高项目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市场布局需要，可充分发挥募投项目的最大效用，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2015 年 11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 2015 年 12 月

10日召开的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终止实施原《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并将原计划用于实施《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的募集资金 98,754.78 万元分别

用于实施“商业保理项目”和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中：商业保理项目拟投资不超过 51,000 万元，剩余的 47,754.78 万元及专户所产生的全部利息收入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截至 2015年 12 月 31，原募投项目《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已投入预付油气田工程设备款 15,000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50,000万元，手续费支出 0.22 万元，利

息收入 93.62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33,848.18万元。终止实施该项目后，预付设备款项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先行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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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项目变更及总投资调整后，募集资金中的 51,000 万元将作为公司实施“商业保理项目”的出资款，剩余的 47,754.78 万元及专户所产生的全部利息收入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2015年 7 月 11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 3,000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2016 年 3 月 4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工业机器人项目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工业机器人产业化（一期）工程项目”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4.59%）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000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余额 5,003.10万元，其中 5,000万元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3.10万元存放于中国建设银行林州支行。 

募集资金其他

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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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至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利润总额) 

  

按实际所得税率折

算后的承诺效益

（净利润/年） 

最近五年实现效益(利润总额)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收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1 
液压支架改扩建项

目 
-  11,831.00 

         

8,873.00  

 

3,878.32 8,752.49 2,724.61 -4,572.07 -5,718.28  

          

5,065.07  

  

否 

2 
液压支架电液控制

系统项目 
-  3,410.00 2,557.50 0.00 0.00 -39.65 -30.40 -38.17  

             

-108.22  

  

否 

小计   15,241.00 11,430.50 3,878.32 8,752.49 2,684.96 -4,602.47 -5,756.45 4,956.85  

1 
油气田工程技术服

务项目 
- 20,161.77 15,121.33 - - - - - 

油气田工程技术服

务项目因市场行情

变化突然，公司暂

缓了该项目的实

施，故募投项目暂

时未产生效益 

否 

2 
工业机器人产业化

（一期）工程项目 
-  8,337.50 6,253.10 - - - -486.99 -212.83  -699.82  否 

3 商业保理项目  17,460.89 13,968.71 - - - - 3,925.73 3,925.73 否 

小计   45,960.16 35,343.14 -  -  -  -486.99 3,712.90  3,225.91    

总计   61,201.16 46,773.64 3,878.32 8,752.49 2,684.96 -5,089.46 -2,043.55 8,1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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